2017厦门市国外展会补贴封顶额度规定

2017年度每家企业最多可获扶持资金20万元，扶持范围及标准：
[bookmark: _GoBack]1、展位费补助
	支持内容
	标准/定额（元）

	展位费（发达国家或地区、南美）
	30000

	展位费（其他国家或地区）
	20000

	展位费（“一带一路”9个重点国家、10个重点新兴市场国家、台湾地区）
	20000/展位，不超过2个


（1）“发达国家或地区”指欧洲、美加、日韩和澳新；“一带一路”9个重点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斯里兰卡；10个重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西、智利、墨西哥、俄罗斯、波兰、南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
（2）展位费支持标准为：“一带一路”9个重点国家、10个重点新兴市场国家展会按2万元/展位的标准支持不超过2个展位（单个展位面积不得低于9平方米）。除此之外的展会，每个企业每个展会定额扶持1个展位，标准为3或2万元（参展面积不得低于9平方米）。
（3）展位费实际支出高于1.0万元但低于按上述标准计算的金额，按实际支出金额予以支持。
2．参展人员经费补助
	支持内容
	标准/定额（元）

	参展人员经费补助（发达国家或地区、南美）
	10000

	参展人员经费补助（其他国家或地区）
	5000

	参展人员经费补助（港澳）
	2000

	参展人员经费补助（“一带一路”9个重点国家、10个重点新兴市场国家、台湾地区）
	按所属地区定额标准，不超过2人


（1）“发达国家或地区”指欧洲、美加和日韩。“其他国家或地区”指除发达国家或地区、南美、港澳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2）参展人员经费补助标准为：每个企业每个展会补助1人，定额标准为1万元、0.5万元或0.2万元；“一带一路”9个重点国家、10个重点新兴市场国家、台湾地区按所属地区定额标准，可支持不超过2人。

申报对象：
（一）在我市注册，依法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依法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企业法人，上年度海关统计进出口额6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2880万元）以下、10万美元（含）（折合人民币66万元）以上；本年度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企业当年度进出口额不得为0；上年度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企业如进出口额未达10万美元，本年度进出口额须达10万美元（含）以上；我市企业通过一达通形成的出口数据，可计入本企业进出口额。服务贸易企业参加境外展会不受上述进出口额条件限制，但须向市商务局服务贸易处申请身份认定。组展机构不受进出口额条件限制。
（二）近五年在外经贸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税收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行为；
（三）具有从事国际市场开拓的专业人员，对开拓国际市场有明确的工作安排和市场开拓计划；
（四）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已开展相关业务；
（五）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

申报项目条件
（一）属于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开拓国际市场资金）扶持范围；
（二）单个项目支出金额超过1万元人民币（含）。

封顶额度规定
2017年度每家企业最多可获扶持资金20万元，扶持项目另有规定的按相应规定执行。

